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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院教〔2022〕34 号

衢州学院关于印发
《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，部门：

现将《衢州学院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衢州学院

2022 年 6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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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学院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（试行）

教学工作量以我校在籍全日制本科、专科生教育为计算范

围，以本专科人才培养方案为依据，根据各学院学生数，结合

各专业教学特点计算，为基本教学工作量与优教优课工作量之

和。

本办法为学校向学院（教学单位）核拨绩效的基本依据，

各学院（教学单位）应根据实际情况，制定合理的教师教学工

作量计算办法及分配细则，以保证教师个人教学工作量计算的

科学性、准确性和公正性。

一、基本教学工作量核算标准

（一）各学院教学工作课时总额核算方法按以下公式计算：

S=∑{βi*γi*（Zi*Ki）}

S 表示各学院年度教学工作课时总额（含外聘教师课时）；

βi表示各专业每生每学分折合系数；

γi表示各专业合班系数;

Zi表示第 i 个专业本年度由本学院按培养计划应完成的学

分数（即各专业教学计划进程表所列学科基础课、专业课和由

本院完成的专业实践教学环节）；

Ki表示第 i个专业在校学生数。

根据学校对往年各学院教学工作量测算，各学院每生每学

分折合系数β及合班规模系数γ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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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二级学院 β γ

1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0.50 1.10 考虑实验教学特点

2 机械工程学院 0.50 1.05 考虑工程性实践环节

3 建筑工程学院 0.50
建筑学（建筑设计技术）专业

为 1.20

4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0.50
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、自动化

1.03（强电实验 2位指导老师）

5 商学院 0.40 1.00

6 教师教育学院

0.40（师范类专业师

范技能训练+0.1）

艺术类 0.5（音乐学

师范类+0.1）

音乐学专业为 1.80;

视觉传达艺术专业为 1.20

7 外国语学院
商务英语 0.40

英语（师范）0.50
1.20

各学院需严格按照各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要求设置合理的班

级规模，要求小班化教学课时占当期总课时的 30%以上，其中外

国语学院、建筑学专业、视觉传达艺术专业、音乐学专业小班

化教学课时占当期总课时的 80%以上，小班化率比要求的合班规

模系数每低 10%（不足 10%按 10%计），γ系数扣减 0.1。

学校鼓励各学院采用双语教学、“闯关式”教学等课堂教

学方法改革，上述β系数要求各学院每个本科专业 1 门课程采

用双语教学、1门课程采用“闯关式”教学。在此基础上增加的

双语教学按每门核增 32 课时，增加的“闯关式”教学按每门核

增 40 课时，每专业双语教学、“闯关式”教学最多各计 3门，

每个本科专业未达要求，则按此标准进行扣减。

（二）各公共课教学单位公共课教学工作课时总额核算方

法按以下公式计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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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=∑{αi*βi*γi*（Zi*Ki）}

S 表示各公共课教学单位年度教学工作课时总额（含外聘教

师课时）；

αi表示课程性质系数；

βi表示每生每学分折合系数；

γi表示合班系数;

Zi表示第 i 门课程本年度由公共课教学单位按培养计划完

成的学分数；

Ki表示第 i门课程实际上课学生数。

根据学校对公共课教学单位以往年度教学工作量测算，各

公共课教学单位课程性质系数α、每生每学分折合系数β及合

班规模系数γ如下：

序号 二级学院 α β γ 备注

1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1.00 0.50 0.80 小班教学比例≥30%

2 教师教育学院 1.00 0.50 0.80 小班教学比例≥30%

3 外国语学院 1.00 0.40 1.00 小班教学比例≥80%

4 马克思主义学院 1.00 0.40

0.80

0.60（形势

与政策）

理论课小班教学比例（不含形

势与政策）≥30%

5 体育工作部体育课 2.25 0.40 1.10
100%小班教学

每学分 36课时

6 体育工作部体质测试 1.00 0.12 1.00

7 创业学院创业基础 1.50 0.40
0.80

1.00

小班教学比例≥30%

小班教学比例≥8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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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公共课教学单位需严格按照各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要求设

置合理的班级规模，其中小班教学比例不得低于上表规定的要

求，未达到上述要求的，小班化率比要求的合班规模系数每低

10%，γ系数扣减 0.1（不足 10%按 10%计）。

（三）其他工作量，由各开课部门根据下列计算办法计算

后报教务处计入基本教学工作量，核算至各学院（部门）。

1.“大学生职业规划课”“军事理论课”等课程（含课外

辅导）教学工作量的计算按照以下标准：

教学工作课时=理论课执行课时×（α+γ）

α—合班系数（理论课原则上进行合班教学），α=1+

（学生数-35）×0.003（学生人数不足 35 人，α取 1）；

γ—新开课程系数，γ=0.15，重复课不重复计算。

2.工程训练（劳动教育）教学工作量的计算按照以下标准：

教学工作课时=课程执行课时×β×δ×ζ

β—课程性质系数（理工科工程训练β取 0.6，文科专业β

取 1.05）；δ—教师数量调整系数（1名教师δ取 1，2名教师

δ取 1.5）；ζ=人数/35（学生人数不足 35 人，ζ取 1）。

3.公选课教学工作量的核算按照以下标准：

教学工作课时=理论课执行课时×（α×β+γ）

α—合班系数，α=1+（学生人数-35）×0.01（学生数不

足 35 人,α取 1）；

β—课程性质系数。一般课程β取 1.1；新技术通识课程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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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开课β取 2.0，后续开课β取 1.2；

γ—新开课程系数，γ=0.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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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优教优课工作量核算标准

优教优课工作量分为优质课堂和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

导二类。

（一）优质课堂：各开课单位按年度开出教学班（教学班

指实际开班授课的班级，不包含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课程设计、

实习实践、第二课堂等）不高于 15%比例认定（四舍五入取整数）。

各开课单位制定优质课堂认定办法，根据认定办法进行优质课

堂认定。认定结果经各开课单位公示后，上报教务处备案。每

个校级优质课堂按每学分奖励 8课时的比例，依此类推。

（二）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奖励按照：优秀毕业论

文（设计）人数×0.5×周数进行计算（周数以培养计划为准）。

（三）水课课堂由学校组织认定。每个水课课堂按每学分

扣减 2课时的比例，依此类推。

三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开始执行，原《衢州学院二级

学院教学工作量总额核算标准》（衢院教〔2017〕45 号）、《衢州

学院二级学院教学工作量总额核算标准补充规定》（衢院教

〔2018〕69 号）同时作废。其他有关办法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

概以本办法为准。

（二）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学校相关会议研究决定。

（三）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http://172.17.200.200/Info_30630.aspx
http://172.17.200.200/Info_30630.aspx
http://172.17.200.200/Info_31925.aspx
http://172.17.200.200/Info_31925.aspx
http://172.17.200.200/Info_31925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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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学院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26 日印发


